行政处罚决定公示
	被处罚人
	[bookmark: _GoBack]徐州大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（自然人姓名）
	吴传同 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91320321MA1PCEMB5M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徐01环罚〔2025〕35号

	处罚事由
	涉嫌废气未经收集处理直接无组织排放案

	违反法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五条

	处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伍万陆仟元整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2025年11月21日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
	徐州市生态环境局



